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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物业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物业管理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及国家计委、建设部《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范围内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经当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资质认定的物业管理企业对物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的收费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业管理收费是指物业管理企业按照与业主、使用人签定合同或协议的约定，对物业及其配套设备、公用设施、公共绿化、卫生、交通、治安、环境容貌等项目开展日常维护、修缮、整治服务及提供其它特约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是物业管理收费的主管机关。物业管理收费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省物价局负责制定全省物业管理收费的管理原则、作价办法、等级标准，管理在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物业管理企业的收费行为；市县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贯彻落实国家、省物业管理收费的有关政策规定，管理辖区内物业管理企业的收费行为。
　　第五条 物业管理收费，包括公共性服务收费和代收代办费、特约服务费。物业管理收费根据物业管理的性质、内容、特点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普通住宅的公共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非普通住宅以及写字楼、办公房、厂房、经营性用房等物业的公共服务收费，满足部分业主、使用人需要或接受委托开展的特约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 制定物业管理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及与服务内容、质量相适应的原则。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管理收费，以物业管理的合理成本为基础，根据提供物业管理的内容、质量水平，按照有利于物业管理的价但补偿和促进物业管理企业规模经台的凉则确定。物血管理企业可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与业主委员会或业主、物业使用人协商制定具体收费标准。
　　第七条 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的构成因素为： 
　　1. 公共设施、设备、公共部位日常维护保养费
　　2．清洁卫生费 
　　3．绿化维护费 
　　4．安全护卫费 
　　5．物业企业管理费 
　　6．固定资产折旧费 
　　7．合理利润
　　8．法定税费
　　第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经批准设置的经营性设施的收费，在扣除物业管理单位代办费用后，应当将收益的30％用于补贴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收益的70％纳入维修基金，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物业的电梯、水泵、中央空调等设施运行电费及公共照明、公共用水等纳入代收代交费用，物业管理企业应单独列帐，合理、公开分摊，具体分摊办法由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比协商确定。 
　　第十条 对于实施物业管理范围内已出售的空置物业及业主购买后6个月未入住或使用的物业，由该物业的产权单位或业主、使用人按规定（约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缴纳空置物业管理。
已实施物业管理的未售出且未使用的空置物业，由建设单位与物业管理企业约定交纳物业管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物业管理的百分之五十由建设单位承担。
物业出租或以其它方式交他人使用的，物业管理可以由业主或使用人交纳，但业主负最终责任。
　　第十一条 新建物业出售前，建设单位应当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承担物业交付使用后至业主委员会正式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前的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价格主管部门应制定普通住宅前期物业管理公共服务收费标准。
　　第十二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在制订或调整本行政区域内普通住宅物业管理公共服务收费标准的总体水平时，应依法举行价格听证会，听取业主、使用人和物业管理企业的意见。
　　第十三条 物业管理企业不得擅自向业主、使用人收取长期性质(一年以上)的违约金、押金、保证金等费用。
　　第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与业主、使用人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或协议，明确有关服务内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以及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使用人的权利、应承担的义务。合同或协议中有关收费的约定应当符合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物业管理公共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服务内容、收费项目、标准及收费办法应在经营场所或服务地点公布，每半年(或一年)向业主、使用人公布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经营性设施营业收益和公共维修基金的收支情况，接受业主委员会、业主、使用人和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和质询。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及其它有关价格法律、法规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七条 各地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江苏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1年9月1日起执行。





















